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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305.htm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

２８日） 《国务院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决定》

，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一项重大措施。这一决

定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效果，对制止多头插手倒买倒卖，

取缔黑市交易，加强价格管理，打击制造和销售假劣化肥、

农药的违法活动，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增产，起到了积

极作用。实践证明，专营是十分必要的。应进一步统一认识

，不断总结经验，完善专营办法，兴利除弊。为了更好地把

专营工作坚定不移地搞下去，特通知如下：一、必须明确，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和各给供销社的农资经营单位是农资

专营的主渠道。同时，作如下规定： （一）农业直属直供垦

区（含建设兵团、农垦总局、管理局等），继续执行中央和

省、自治区、直供体制，按农业部、商业部（１９８９）农

（垦）字第１０２号、商（农）字第９号文件的规定，由垦

区组织供应。 （二）县和县以下的植保站、土肥站、农技推

广站（中心）开展技术推广和有偿技术服务所需配套的化肥

、农药、农膜（含地膜，下同），属中央和地方指令性计划

管理的，由专营部门按计划实行批发价供应，由农技推广部

门按当地零售价有偿转让给农民；属中央和地方指令性计划

以外的化肥、农药，在与农资部门计划衔接后，可与生产厂

家直接订货，按当地零售价有偿转让给当地农民。农技推广

部门有偿转让的化肥、农药、农膜，应用于技术服务。 （三

）中央和地方统配以外的化肥、农药、农膜，生产企业可与



专营单位合同订购或联销、代销或直接销给农民自用。在有

条件的地方，对非统配的化肥，可逐步推广专营直供（生产

企业直供基层供销社）的方式；可实行农民预订、淡旺季差

价的办法。具体采取哪种方式，由当地政府确定。 除上述规

定的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经营化肥、农药、农膜

。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会同商业业务主管部门等加强市

场管理，坚决取缔非法经营。农资经营单位要切实改进服务

，加强经营管理，降低经营费用，严禁以权谋私，认真负责

地做好专营工作。二、凡列入中央和省（区、市）、计划单

列市年度计划，作为工业原料用的化肥，仍按原渠道经营，

不得倒卖。国家批准承担统配化肥生产任务的企业，利用外

资进行建设和技术改造以及进口备品配件、调剂解决主要原

材料所需少量化肥，按国家计委的有关规定办理。办挖掘企

业生产能力，化肥、农药生产厂在保证完成国家年度计划的

基础上，报县以上计划部门（承担中央统配任务的化肥企业

，报国务院农业生产资料协调小组）审定后，可组织来料加

工。其产品可给来料加工单位，用于农业生产；非直接用于

农业的，应通过专营单位经营、调拨。企业自己组织原料生

产的产品，属非指令性计划的部分，生产企业可销给任何专

营单位。三、切实安排好化肥、农药、农膜生产所需主要原

材料、燃料和电力供应。所需原材料，属中央指令性计划统

配的品种，由国家计委安排计划，由物资部负责供应，其中

化肥用天然气、油分别由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化总公司负

责优先供应；不属中央指令性计划统配的品种，由化工、轻

工部和石化总公司及其它有关部门、总公司下达指令性计划

，安排供应。所需燃料、电力指标，由有关部门按产量、消



耗定额核报，由国家计委戴帽下达给承担中央统配任务的化

肥、农药、农膜生产企业。中央安排进口的原材料，首先满

足中央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的需要，多余部分可补助地方（化

肥包装料除外）。其他一般原材料，由企业自行组织购进，

有关部门积极协助。供应管理办法，由各级计委下达指令性

计划，并负责安排主要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 中央和地

方指令性计划，由生产厂与中国农资公司和省（区、市）农

资公司，分别按计划签订产销合同。要切实加强原料基地的

建设。对国务院已批准的山西晋东南化肥原料煤基地，化工

部要尽快建设好，逐步扩大平价化肥原料煤的供应。四、为

了保证实发性病虫害和其它灾情急用，要分级储备一部分农

药。中央储备的救灾农药暂定为二万五千吨（成药），所需

储备资金，由人民银行商有关专业银行解决，利息由中央财

政负担。省（区、市）的储备量及资金、利息，由各省（区

、市）政府参照中央储备办法安排落实。此项储备任务，中

央部分由中国农资公司承担，省（区、市）储备的部分由省

农资公司承担。具体分配方案，分别由中央、省级农业部门

与农资公司协商提出，报同级农业生产资料协调领导小组审

定后，由农资公司执行。中央救灾和省间调拨的农药，调出

地区必须保证按计划完成，不得封锁，不得行令禁运。五、

专营周转资金要配套。对生产和经营所需流动资金，要专项

安排，优先保证。具体办法，由人民银行与有关专业银行制

定。有关专业银行对生产企业、经营单位（包括农垦系统、

农技推广部门）所需周转资金核定定额，实行专项管理，专

款专用。进口所需配套人民币资金，银行要保证供应。六、

安排生产计划要切实搞好工商衔接。凡中央和地方统配的化



肥、农药、农膜（不含试验、示范和新研制膜），全部由中

国农资公司和省（区、市）农资公司负责按月度计划，及时

收购、储备、调运、生产企业必须按时按量交货。逾期不能

收购或交货的，由各级农业生产资料协调领导小组协调解决

。非指令性计划的，按工厂隶属关系，由农业生产资料协调

领导小组负责及时协调工厂与专营单位的产销关系及相关政

策，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七、要加强进口管理。进口化肥

、农药（包括原料及中间体）、农膜原料及化肥包装原料，

必须按国家安排的进口计划或凭进口配额批件，按经贸部有

关规定由经贸部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或由经贸部批准的单

位对外订货。进口计划的编报（含配额）、货单审批程序及

许可证发放等手续，要严格按国家计委和经贸部的有关规定

办理。中央、地方安排的化肥、农药、农膜原料进口货单的

提报，仍按现行渠道不变。侨眷捐赠的化肥、农药、农膜（

料），按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９〕１６号文件规定办理。 中

央计划进口的化肥、农药（包括原料及中间体）、农膜原料

及化肥包装原料，继续减免关税、产品税，不收保证金。中

央进口的化肥、农药原料及中间体，１９９０年暂不实行代

理价。农垦、农技系统供应和有偿转让的化肥、农药、农膜

，同基层供销社一样免征营业税。八、化肥、农药、农膜及

生产所需主要原村料、燃料，全部列为国家指令性运输计划

，交通、铁道部门要根据各级农资公司和农垦系统、农技部

门及生产企业申报的计划优先安排，及时组织卸运，保证不

误农时，为了支持生产企业正常运转，确保中央统配化肥计

划和政策的兑现，其运输与交接，按国务院规定的原则，由

工商企业双方协商办理。货款要按银行有关规定及时结算。



九、切实稳定化肥、农药、农膜价格。 （一）各级物价主管

部门在确定化肥、农药、农膜及相配套的原料价格时，要协

调好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关系。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

切实采取措施，支持化肥、农药、农膜企业生产。对所需主

要原材料、电力、燃料和外汇，要尽力安排平价供应，或由

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补贴，以保证农用工业生产和稳定增长和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相对稳定。 （二）中央、地方统配的化

肥，要保证兑现国家粮肥挂钩、棉花奖售和救灾等以及国务

院批准的其它专项用肥。这部分化肥实行综合价还是平价，

由各省（区、市）政府决定。其余部分化肥，按国家物价局

（１９８８）价重字７３３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

为了支持农药生产，各地物价部门要按照产品合理的成本利

润率核定出厂价。农资部门的零售价，在减少销售环节、改

进经营管理的基础上，指令性计划按三级，其余按二级批发

、一级零售或直供发生的费用，保持经营企业合理的销售利

润率，由物价部门核定零售价。十、切实把农资专营工作组

织、协调好。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专营工

作的领导，组织有关部门把专营工作做细做好。要充实加强

农业生产资料协调机构，及时协调解决生产、销售、进口和

运输中的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区、市）间在执行中

需要协调。省（区、市）内需要协调的问题，由省（区、市

）农业生产资料协调领导小组或省政府指定的办事机构负责

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农业，牢固树立为农民服务的

思想，密切配合，齐心合力地把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工

作做好。 对认真执行中央、省（区、市）计划有显著成绩的

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生



产资料协调小组制定。对违反专营政策、规定者以及积压农

资延误农时造成损失的，各级政府要从严查处。平价或综合

价化肥、农药、农膜及其原料转为议价销售的，除没收全部

非法收入外，还要追究单位领导者和经办人的责任。倒卖进

口化肥、农药、农膜原料和进口许可证及无证进口者，除没

收其产品交农资专营部门处理外，由有关部门依法从重惩处

。产销双方都要严格履行合同，任何一方违约，按经济合同

法处理。 本通知从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起，由各级政府组织

实施。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贯彻执行本通知的具体实

施办法。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以前发出的有关规定，凡与本通

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